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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灣燈會贊助契約書
南投縣政府（以下稱甲方）同意由                  （以下稱乙方）贊助「2014臺灣燈會」(以下稱燈會)之金錢/實物等。雙方協議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贊助標的
本案贊助標的為：（請勾選）
□金錢 新臺幣                                                
□ 實物品名：                                                
□其他認養                                     等，說明如下：
一、目的：為提供燈會活動期間使用，受理社會大眾贊助金錢、贊助實物或其他認養等。
二、金錢贊助者：
匯款銀行：臺灣銀行南投分行
戶名：南投縣2014臺灣燈會專戶
帳號：032038195177並由本府財政處開立收據交贊助人收執。
三、                 實物贊助者：
(一)	圖文原則由甲方提供，乙方若委請專業廠商協助實物版面編排與設計，應先送甲方審核，再由乙方依審定版面印製，設計成果之著作財產權乙方同意無條件提供由甲方重覆運用於燈會相關用途。
(二)	規格：                                    。
四、贊助方式：乙方可單獨贊助，或與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依法設立之團體共同贊助，但由乙方為代表人。
五、其他約定事項：                                 。
第二條  期間        
一、乙方應依贊助書或贊助認養計畫書中預定交付期日，於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前完成贊助標的內容。
二、乙方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乙方應於事由發生或消失後，10日內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履約期限。
三、履約期間之末日，以甲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甲方之辦公日，但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未能於原定截止時間前履約者，以次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如非辦公日，遞延至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第三條  交貨方式依贊助書或贊助認養計畫書內容辦理清點，上開贊助書或贊助認養計畫書可視為本契約之ㄧ部分。
第四條  簽約後，甲方得依個案情形並經乙方同意，於燈會相關出版品或宣傳品適當之版面揭露乙方之名稱或識別意象。
乙方得於實物上標示企業CIS，惟標示內容、型式、規格、圖樣及位置應經甲方同意。
第五條  贊助實物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俗或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法令規定。
第六條  賠償責任
一、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或贊助實物設計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負全部責任。因而致甲方需負國家賠償責任或其他賠償責任時，乙方應賠償甲方因而所受一切損害。
二、乙方之代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其他履行輔助人所為與履行本契約有關之行為，皆視同乙方之行為，乙方應依前款約定對甲方負責。
第七條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如因乙方違約涉訟時，甲方所支付之訴訟費及律師費概由乙方負擔。
第八條  送達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
        一、甲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乙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約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按原址，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時，視為已送達對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第九條  終止契約 
一、本契約期間，甲乙雙方得合議終止契約。
二、於贊助期間，乙方有下列任一情事，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因而致甲方受損害者，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一)占用或私用燈會場地、贊助標的，或為營業用途之設施與行為。
(二)事前未經甲方同意，自行變更原計畫書之贊助標的。
(三)未經甲方同意將本契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
(四)有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情節重大影響甲方之聲譽者。
第十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乙式二份及副本四份，由乙方執正、副本各乙份，甲方執正本一分、副本三份為憑。
第十一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南投縣政府辦理二Ｏ一四臺灣燈會結合社會資源受理贊助認養及審查要點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二條  契約修訂
本契約條款之修正或變更應經甲、乙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南投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代理縣長 陳００
  地      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電      話：（049）2222106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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